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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法訴字第 10513503780號 

 

訴願人 林美鈴           

送達代收人 林鶴城       

 

訴願人因行政執行事件，不服本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 104年度遺

稅執專字第 117447號等行政執行事件執行行為及本部行政執行署 105

年 3月 31日 105年度署聲議字第 21號聲明異議決定書，提起訴願，

本部決定如下： 

    主  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  事   實 

    本件移送機關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以訴願人滯納遺產稅及罰鍰 3

筆，合計 118萬 2,629元（執行必要費用等另計），於 104年 10月間

移送本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(以下簡稱新北分署)執行。新北分署經

查被繼承人林○○所有坐落新北市土城區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（以下

簡稱系爭不動產 1）及新北市板橋區○○段○○地號、新北市板橋區

○○○段第○崁小段○○地號及同段第○崁小段○○地號、新北市土

城區○○段○○地號土地（以下合稱系爭不動產 2），乃以 104年 11

月 30日新北執仁 104年遺稅執專字第 00117447號函（以下簡稱系爭

查封登記函）請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（以下簡稱板橋地政事務所）

就系爭不動產 2辦理查封登記。經板橋地政事務所 104年 12月 4日函

復新北分署辦理登記完竣。新北分署另因系爭不動產 1業經臺灣新北

地方法院（以下簡稱新北地院）查封中，以 104年 12月 1日新北執仁

104年遺稅執專字第 00117447號函（以下簡稱系爭函 1）將案件送請

新北地院合併辦理。嗣新北分署就系爭不動產 1、2 以 105 年 1 月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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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新北執仁104年遺稅執專字第00117447號函請○○不動產估價師事

務所鑑價。同日復以新北執仁 104年遺稅執專字第 00117447號函請板

橋地政事務所派員於 105年 2月 24日協助指界。○○不動產估價師事

務所以 105年 2月 1日 105日執估字第 0004號、第 0005號、第 0006

號函復檢送鑑定報告書予新北分署。新北分署為核定拍賣最低價額，

以 105年 2月 4日新北執仁 104年遺稅執專字第 00117447號函請訴願

人、移送機關等於 105年 3月 1日上午 10時到場陳述意見。訴願人不

服，於 105年 2月 22日具聲明異議狀、聲明異議補充狀聲明異議略以：

新北分署就系爭不動產 1，業以系爭函 1 送新北地院 102 年度司執字

第 100390號事件合併執行，新北分署再辦理鑑價及指界即非必要，應

停止並撤銷指界，鑑價費用由新北分署自行負擔。又系爭不動產 1 已

足清償新北分署執行之債權額及義務人應負擔之費用，縱經減價拍

賣，仍不可能低於訴願人應執行金額，且遺產稅債權依法係優先債權，

系爭不動產 1拍定後，即可滿足本件行政執行債權額及費用，如無人

應買，新北分署亦得聲明承受，而無不足受償情事。新北分署查封系

爭不動產 2，顯已違反超額查封規定，應即撤銷查封，且不得再以訴

願人費用進行指界，鑑價費用應由新北分署自行負擔云云。新北分署

以 105年 2月 22日新北執仁 104年遺稅執專字第 00117447號函（以

下簡稱系爭函 2），請板橋地政事務所取消系爭不動產 1 之指界，並

將原定 105年 2月 24日指界期日取消。新北分署認訴願人其餘部分之

異議無理由加具意見到本部行政執行署，本部行政執行署以 105 年 3

月 31 日 105 年度署聲議字第 21 號聲明異議決定書駁回訴願人之異

議，訴願人不服，於 105年 4月 25日提起訴願、於 105年 6月 6日補

充訴願理由，案經本部行政執行署檢卷答辯到部。 

  理   由 

一、 按「查封動產，以其價格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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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之費用者為限。」「不動產之強制執行，除本節有規定外，準

用關於動產執行之規定。」「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，其中1宗或數

宗之賣得價金，已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

用時，其他部分應停止拍賣。前項情形，債務人得指定其應拍賣

不動產之部分。但建築物及其基地，不得指定單獨拍賣。」「拍

賣之不動產，買受人自領得執行法院所發給權利移轉證書之日

起，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，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不動產者亦同。

前項不動產原有之地上權、永佃權、地役權、典權及租賃關係隨

同移轉。……」強制執行法第50條、第113條、第96條、第98條

第1項、第2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，此等規定於分署就義務人之不

動產實施強制執行時，得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規定準用。是以，

分署就所受理之行政執行事件，查封義務人之不動產，固應以其

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義務人應負擔之費用，然此所

謂「以其價格足以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義務人應負擔之費

用」，係指查封之不動產將來以拍賣等執行方法所得之價金足以

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義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而言。且不動產如

進行拍賣，需要鑑價、登報等執行必要費用，土地拍賣之價金尚

需優先扣繳土地增值稅，另不動產之拍賣常因經濟景氣影響、市

場供需關係、坐落區域開發程度、生活機能、未來發展潛力、不

動產有無被占用等因素而須數次減價拍賣之情形，能否拍定亦不

一定，而強制執行中依法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及對執行標

的物有擔保物權或優先受償權之債權人依法參與分配，將來得參

與分配拍賣價金之債權人及債權額並不限於最初申請強制執行

之債權人及其債權額，故為兼顧債權人及債務人之利益，查封時

縱有超額之情形，除係極端之超額外，如於拍賣時就超過債權額

及執行費用額之執行標的物不予拍賣並予啟封，即未違反上開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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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查封之規定（張登科著，強制執行法，101年8月修訂版，第255

頁至第256頁、第305頁至第306頁及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

392號裁定意旨參照）。況供拍賣之數宗不動產如其中1宗或數宗

賣得之價金，已足清償強制執行之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

時，分署亦得依行政執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96條第1項

規定，就超額之其他不動產予以停止拍賣。次按，義務人之財產

為債權之總擔保，債權人自得任意對之請為強制執行，不得由義

務人指定應以何種財產供執行（最高法院19年抗字第813號判例

意旨參照）。又遺產稅係對被繼承人所遺留該遺產經扣除相關免

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總額部分所生之公法上法定之債，並非繼承之

債務，而係因被繼承人遺有遺產總額價值使繼承人獲有利得，故

依法由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捐，屬繼承人自身固有之債

務，而非被繼承人之債務，自不得優先於被繼承人之債權受償（臺

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1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22號研討

結果、法務部100年8月16日法律字第1000019251號函及96年2月

15日法律決字第0960004456號函、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

45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至於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所定：「稅捐

之徵收，優先於普通債權。」當指同一債務人所欠之稅捐及債權，

遺產稅既為「繼承人」之稅捐債務，自無優先於「被繼承人」債

權人之普通債權之問題（法務部 103年 7月 9日法律字第

10303500570號函參照）。 

二、 查本件訴願人滯納遺產稅，經移送機關檢附移送書、繳款書、送

達回執等文件，移送新北分署執行，新北分署形式審查執行名義

合法成立，以系爭查封登記函請板橋地政事務所就系爭不動產2

辦理查封登記，並以系爭不動產1業經新北地院查封中，以系爭

函1將案件移請新北地院合併辦理，並無不合。次查，系爭不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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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1業設定有地上權，權利範圍全部，存續期間自95年3月15日至

125年3月14日，現況大部分供社區花園使用，另坐落有1棟1層樓

未辦保存登記建物；系爭不動產2，新北市板橋區○○段○○地

號、新北市板橋區○○○段第○崁小段○○地號及同段第○崁小

段○○地號現況供道路使用，新北市土城區○○段○○現況部分

供道路使用，另坐落有1棟5層樓未辦保存登記雙併公寓（門牌：

○○路○○巷○號、○號）、同段○○地號土地現況種植有農作

物、同段○○地號土地設定有抵押權，現況大部分為雜木林，部

分被相鄰建物所占用，此有系爭不動產1、2土地建物查詢資料、

鑑定報告等附新北分署執行卷及本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卷可

稽，系爭不動產1是否拍定尚有不明，而新北分署非債權人，不

得承受系爭不動產1。且系爭不動產2均尚在查封階段，是否有執

行實益、是否拍定或有無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等不確定因素，難

以預料。是以，新北分署為確保國家債權，查封系爭不動產2，

難認有超額查封之情事。再者，訴願人為被繼承人林○○之繼承

人，本件遺產稅為繼承人即訴願人之稅捐債務，而新北地院102

年度司執字第100390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，債務人則為被繼

承人，此有新北分署105年6月17日傳真債權人陳○○等聲請強制

執行狀及判決附於本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卷可稽，是本件遺產

稅應無稅捐稽徵法第6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。 

三、 至於訴願人主張新北分署就系爭不動產1，業以系爭函1送新北地

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0390號事件合併執行，再辦理鑑價及指界

即非必要，應停止並撤銷指界，鑑價費用由新北分署自行負擔乙

節，經查新北分署業以系爭函2，請板橋地政事務所取消系爭不

動產1之指界，並將原定105年2月24日指界期日取消。又新北分

署以105年2月24日新北執仁104年遺稅執專字第00117447號函○



 6 

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，查詢鑑價費用是否因更正鑑價標的而有

所差異，該事務所以105年2月24日105日執估字第0011號函復略

以：原鑑定標的14筆土地，應可收鑑定費用12,000元，經移送機

關與本事務所議價，鑑定費用8,000元為本事務所最低可接受之

金額，若減少系爭不動產1，應可收鑑定用11,500元，若移送機

關與本事務所議價，鑑定費用8,000元仍為本事務所最低可接受

之金額，即本案鑑定14筆或13筆土地所收取之鑑定費用均為

8,000元云云，有○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函附新北分署執行卷

可稽。新北分署聲明異議審查意見認鑑價程序無價格之差異，無

由該分署負擔系爭不動產1鑑價費用之必要，經核尚無不合。訴

願人主張系爭不動產1之鑑價費用應由新北分署自行負擔云云，

並無理由。 

四、 綜上所述，本部行政執行署以105年度署聲議字第21號聲明異議

決定書駁回訴願人之聲明異議，並無不合。訴願人105年6月6日

訴願書理由仍執前詞，主張系爭不動產1於新北地院102年度司執

字第100390號強制執行事件，拍賣底價核定為1,130萬元，已足

以使移送機關之本案執行金額優先受償，縱未拍定，亦仍得由移

送機關承受取償或由繫案債權人承受後再就其繳付價金優先取

償，新北分署再對系爭不動產2予以查封，顯已違反超額查封之

規定，又新北分署就系爭不動產2全部共13筆土地予以執行，顯

屬不合理，且已逾達成執行目的之必要限度，新北分署應僅就其

中數筆土地予以執行即可，並應撤銷未執行土地之執行行為云

云，為無理由。至於訴願人主張新北分署以105年2月24日新北執

仁104年遺稅執專字第00117447號函囑請板橋地政事務所准移送

機關代義務人辦理系爭不動產2繼承登記，則移送機關未繳清系

爭不動產2之遺產稅或系爭不動產2尚未辦竣繼承登記予訴願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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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執行機關尚不得就系爭不動產2予以強制執行，執行機關就

系爭不動產2之執行行為，應予撤銷乙節，核與其105年2月22日

聲明異議及本部行政執行署105年度署聲議字第21號聲明異議決

定事項，並不相同，尚難認係對本部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決定不

服，而得以訴願程序處理，訴願人應另向新北分署聲明異議，依

聲明異議程序處理，附此敘明。 

五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，

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堂 

委員 張斗輝 

委員 呂文忠 

委員 紀俊臣 

委員 周成瑜 

委員 陳荔彤 

委員 張麗真 

委員 楊奕華 

    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9 月 1 4 日 

 

部 長  邱  太  三 

 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

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
